
证券代码：600133� � �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2015-039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6

月

1

日收到公司独

立董事夏成才先生的辞职报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

定，独立董事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公司独立董事夏成才先生因任期届满向公司董事会提

出辞职申请，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

夏成才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

2

名，未达到独立董事人

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比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

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

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期间

,

夏成才先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继续履行职责。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夏成才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及董事会风险防范和规范运作所

做出的指导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133� � �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2015-04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变动基本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东湖高新

"

）于

2015

年

6

月

1

日收到

控股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关于减持东湖高新股票

的告知函》， 称联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联投置业

"

）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东湖高新股份共计

31,489,

946

股，其中：联投集团减持

29,716,746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634,257,784

股的

4.6853%

，联投

置业减持

1,773,200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634,257,784

股的

0.2796%

。

二、具体减持情况

1

、联投集团减持股份情况

（

1

）减持股东：联投集团

（

2

）减持时间：

2015

年

5

月

19

日至

2015

年

6

月

1

日

（

3

）减持均价：集中竞价减持均价

14.14

元

/

股，大宗交易减持均价

13.92

元

/

股（未扣手续

费）

（

4

）减持方式及数量：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东湖高新

4,346,746

股（无限售条件），占东湖

高新总股本的

0.6853%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东湖高新

25,370,000

股（无限售条件），占东湖高

新总股本的

4%

。

2

、联投置业减持股份情况

（

1

）减持股东：联投置业

（

2

）减持时间：

2015

年

5

月

18

日

（

3

）减持均价：

14.15

元

/

股

（

4

）减持方式及数量：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东湖高新

1,773,200

股（无限售条件），占东湖

高新总股本的

0.2796%

。

3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联投集团持有东湖高新股份

165,758,103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26.13%

，其

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96,308,869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15.18%

；无限售条件股份

69,449,234

股，

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10.95%

。联投置业持有东湖高新

1,773,200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0.28%

，全

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后，联投集团持有东湖高新股份

136,041,357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21.4489%

，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96,308,869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15.1845%

；无限售条件股份

39,732,

488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

6.2644%

。联投置业不再持有东湖高新股份。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85� � �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5-019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５１

，

７９０

，

４９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０．３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８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４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５１

，

７９０

，

４９４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７１７

，

３２７

，

６４２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９３６

吴培服

２ ０８＊＊＊＊＊３９３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２０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１

，

５７６

，

６７８ ４９．２２％ ８１

，

４７３

，

００３ ３５３

，

０４９

，

６８１ ４９．２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

，

６７６

，

０４２ ２．４８％ ４

，

１０２

，

８１３ １７

，

７７８

，

８５５ ２．４８％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５７

，

９００

，

６３６ ４６．７４％ ７７

，

３７０

，

１９１ ３３５

，

２７０

，

８２７ ４６．７４％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１２２

，

１１４

，

４５２ ２２．１３％ ３６

，

６３４

，

３３６ １５８

，

７４８

，

７８８ ２２．１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５

，

７８６

，

１８４ ２４．６１％ ４０

，

７３５

，

８５５ １７６

，

５２２

，

０３９ ２４．６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０

，

２１３

，

８１６ ５０．７８％ ８４

，

０６４

，

１４５ ３６４

，

２７７

，

９６１ ５０．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０

，

２１３

，

８１６ ５０．７８％ ８４

，

０６４

，

１４５ ３６４

，

２７７

，

９６１ ５０．７８％

三、股份总数

５５１

，

７９０

，

４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５３７

，

１４８ ７１７

，

３２７

，

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照新股本

７１７

，

３２７

，

６４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４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４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１

号

咨 询 人：吴 迪

电 话：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２０８８

传 真：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３０４２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1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俞龙生先生、郑玉英女士夫妇；持股

５％

以上股东俞赟、俞

静之（俞赟、俞静之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俞龙生夫妇之女儿），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与姜照柏、姜雷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

３８

，

８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９５％

）

转让给姜照柏、姜雷兄弟二人，其中姜照柏受让

２７

，

１７７

，

５００

股股份，姜雷受让

１１

，

６４７

，

５００

股

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协议转让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完成协议

转让股份共计

６６

，

００４

，

５２６

股，其中姜照柏受让

４６

，

２０３

，

１６８

股，姜雷受让

１９

，

８０１

，

３５８

股。该股

份在转让前后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股份的调整情况如下：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若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至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

名下之日期间进行任何权益分派、 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致使龙生股份股票需要进行除

权、除息的情况，股份转让价格或转让数量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关于“除权

（息）参考价格”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６

，

９０８

，

８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０００５２２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６

，

９０８

，

８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００

，

７５４

，

１９４

股。（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聚潮资讯网）

根据双方的约定，本次股份转让的股数做如下调整：

姓名 转增前转让股数 转增后转让股数

俞龙生

１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２７５

，

５６１

郑玉英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５０

，

４４３

俞赟

６

，

５２５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９２

，

８４１

俞静之

１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１８５６８１

受让方受让股数做如下调整：

姓名 转增前受让股数 转增后受让股数

姜照柏

２７

，

１７７

，

５００ ４６

，

２０３

，

１６８

姜雷

１１

，

６４７

，

５００ １９

，

８０１

，

３５８

转让总价仍为

７８

，

４２６．５

万元人民币，每股转让价格由

２０．２

元调整为

１１．８８

元。

转让完成前后上述人员的持股数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俞龙生

７３

，

１０２

，

２４４ ２４．３１％ －１８

，

２７５

，

５６１ ５４

，

８２６

，

６８３ １８．２３％

郑玉英

５７

，

８０１

，

７７５ １９．２２％ －１４

，

４５０

，

４４３ ４３

，

３５１

，

３３２ １４．４１％

俞赟

２２

，

１８５

，

６８２ ７．３８％ －１１

，

０９２

，

８４１ １１

，

０９２

，

８４１ ３．６９％

俞静之

２２

，

１８５

，

６８１ ７．３８％ －２２１８５６８１ ０ ０．００％

姜照柏

０ ０ ４６

，

２０３

，

１６８ ４６

，

２０３

，

１６８ １５．３６％

姜雷

０ ０ １９

，

８０１

，

３５８ １９

，

８０１

，

３５８ ６．５８％

本次协议转让后，俞龙生、郑玉英夫妇合计持有公司

３２．６４％

的股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实际控制人。

姜照柏、姜雷为兄弟合计持有公司

２１．９４

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

*

ST美利 公告编号:2015-04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和

6

月

1

日连续二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

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截止本公告日

,

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

,

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未买卖公司股票。

5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除了本公司已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外，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

,

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3

、由于市场持续低迷，同时因对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宁波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将继

续计提预计负债，将导致公司在

2015

年上半年度继续亏损。

4

、公司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及

2015

年第一季度连续亏损，预计公司在

2015

年上半年度将

继续亏损，如果公司

2015

年下半年度继续亏损，公司将面临暂停上市或退市风险。

5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夏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前期建设过程中，

尚未取得相关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尚无技术、人才、经验积累，尚不能够提供高质量

增值服务，与实力较强的综合服务商相比，尚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同时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

长，相关业务客户协议尚未签订，项目建设资金尚未完全落实，运营团队也尚未完成组建工

作，项目完成时间及项目完全建成后的市场需求及竞争状况尚不明确，项目收入、成本、费

用、利润等财务数据也无法准确预计，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6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626� � �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15-048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５００００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１９

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００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７７０

厦门特工开发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

％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

量（股）

数量

（股）

比例

（

％

）

一、限售流通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４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４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

２９９

号

咨询联系人：洪彦、丁雪萍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２－３７８１７６０

；

０５９２－３７８１８８８

；

０５９２－６５１１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２－６５１５１５１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701�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15-34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厦门信达，股票代码：

000701

）自

2015

年

5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

期间，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32

）。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有关各方正积极推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5

年

6

月

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5临-018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

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312

号）核准，以公开发

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2,200

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8,

800

万元， 已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广会验字

[2015]

G14001110250

号《验资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5]94

号）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和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已完成上述事

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广东省潮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

关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号：

445100000003391

名称：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C2-2

号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林道藩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捌佰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07

月

11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陶瓷制品，卫生洁具，瓷泥，瓷釉，纸箱（不含印刷），铁制品，

塑料制品，藤，木，竹的陶瓷配套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01日

证券代码：000913� � �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5临-024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江西艾德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增资尚处于意向阶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次增资需在审计评估后，根据实际情况签订正式协议，确定具体交易价格等事项。

3

、本次增资尚需按照公司决策程序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对江西艾德纳

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艾德纳米

"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所占艾德纳米股权

的比例将以艾德纳米经审计及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增资事项，须在艾德纳米审计评估后，由各方签订正式合同，并经相关各方的权力

机构批准后实施。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自然人王娇、王刚、赵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

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公司未知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江西艾德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2

、公司住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3

、法定代表人：王娇

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经营范围：锂电池及相关材料；碳材料；荧光材料；电动自行车、电动工具制造、销售。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7

、股权结构：王娇占

52.5%

，王刚占

30%

，赵杰占

17.5%

艾德纳米

2014

年

1

至

12

月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1,935

万元、净资产为

1,000

万元。

2015

年

1

至

4

月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0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的总资产为

2,200

万元、净资产为

1,000

万元。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增资方案

公司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对艾德纳米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所占艾德纳米

股权的比例将以艾德纳米经审计及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艾德纳米将实

施后续厂房建设、生产设备选型采购、生产线搭建、调试和投产。

2

、出资方式

现金出资。

3

、其他

艾德纳米将采用独特的全动态生产工艺和全自动化的生产设备， 建立世界首条磷酸铁

锂正极材料生产的自动化生产工艺和生产线，生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及其前驱体材料，以成

功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应用，根据规划，艾德纳米的产品具有纯度高、晶相完整、一致性好、容

量高、倍率性能显著等特点。

艾德纳米生产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将优先保障公司子公司浙江钱江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钱江锂电

"

）需求，并优惠供应钱江锂电，供货价依据同类产品市场价格让利

50%

的原则确定。

艾德纳米批量生产稳定后， 相关各方将积极推动钱江锂电、 艾德纳米分步实施合并重

组，共同打造拥有从原材料到电池成品的完整生产线和相关知识产权的锂电产业公司，逐步

开展股份制改造，努力谋求重组整合后的锂电产业公司在主板、创业板或各方认可的其它交

易场所挂牌上市。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公司实施锂电产业整合工作的一个步骤， 有利于逐步打造公司动力锂离子

电池从原材料到电池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做大做强新兴产业，进一步推行

"

以创新驱动为理

念，构建三驾马车齐驱管理格局

"

的企业文化，不断促进公司转型升级，努力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能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另外，该事项尚处于意向阶段，所以存在不确定性。

六、其他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

*

ST舜船 公告编号：2015-108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融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银行融资事项概述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全票表决同意公司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捌仟万元人民币，期限为壹年。该授信额度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签发银行

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贸易融资及相关国际业务产品。

上述内容具体可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

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

102

）。

二、进展情况

上述董事会决议通过后，公司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

"

苏州银行

"

）

签订了《借款合同》，苏州银行同意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向公司提供

4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

款，借款期限半年，公司已于近日收到该笔借款。

截至本公告日，苏州银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债权金额为

16,839

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所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如有其他重大事项进展，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

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

*

ST舜船 公告编号：2015-109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门市药物化工厂（以下简称

"

海门药化

"

）就与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苏舜天船舶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展公司

"

）的买卖合同纠纷，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法院

"

）提起诉讼。近日，发展公司收到

了法院传票及《应诉通知书》。公司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海门市药物化工厂

住所地：海门市海门街道文俊村九组

代表人：顾斐

被告：江苏舜天船舶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

A

座

法定代表人：王军民

受理法院：南京市雨花台人民法院

法院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南路

6

号

（二）诉讼请求

海门药化请求判令被告发展公司支付余欠货款人民币

72,940

元。

（三）诉讼事实及理由

海门药化于

2013

年与发展公司签订了多份化工原料邻硝基苯酚的买卖合同， 并向发展

公司开具了对价的增值税发票。经结算，发展公司对海门药化尚有

72,940

元欠款至今未偿付，

故海门药化于近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二、诉讼进展情况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发展公司将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法院递交答辩状。如有相关进展，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该案件尚未审理， 本次公告所述的诉讼事项对公司

2015

年及后期利润的影响尚无法

确定。

我们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

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

五、备查文件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2015

）雨商初字第

231

号《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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